
- 3 -

附件

试行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序
号

编码
项目
名称

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

计
价
单
位

价格
标准
（元）

计价说明

1 01330800
0180000

肾动脉

去神经费

通过介入

的方式消

融肾交感

神经。

所定价格涵

盖 手 术 计

划、术区准

备、消毒铺

巾、穿刺、

放置鞘管、

消融治疗，

撤除、闭合

通路等手术

步骤所需的

人力资源和

基本物质资

源消耗。

次
医院自

主确定

2 01620000
0030000T

美容治疗

费（化学

剥脱）

利用化学

物质对进

行皮肤剥

脱，改善皮

肤状态。

所定价格涵

盖 手 术 计

划、术区准

备、使用溶

液、冲洗等

步骤所需的

人力资源及

基本物质资

源消耗。

次
医院自

主确定

“ 次 ” 以
200 平 方

厘米为基

础计价，

不 足 200
平方厘米

按 200 平

方厘米收

取。

3 01310600
0020000

一氧化氮

吸入治疗

费

通过吸入

一氧化氮

进行治疗。

所定价格涵

盖 设 备 准

备、气体调

节、吸入治

疗、调节、

监测、处理

用物等步骤

所需的人力

资源、设备

运转成本消

耗与基本物

质 资 源 消

耗。

小

时

医院自

主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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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说明：

1.价格项目中的“价格构成”，指项目价格应涵盖的各类资源消耗，用于确定计价

单元的边界，不应作为临床技术标准理解，不是实际操作方式、路径、步骤、程

序的强制性要求，价格构成中包含，但个别临床实践中非必要、未发生的，无需

强制要求公立医疗机构减计费用。所列“设备投入”包括但不限于操作设备、器具

及固定资产投入。

2.价格项目中的“基本物质资源消耗”，指原则上限于不应或不必要与医疗服务项

目分割的易耗品，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消杀灭菌用品、储存用品、清洁用品、个人

防护用品、垃圾处理用品、滑石粉、标签、中单、护（尿）垫、棉球、棉签、纱

布（垫）、治疗护理盘（包）、治疗巾（单）、手术巾（单）、手术包、注射器、

备皮工具、吹嘴、鼻夹、一次性雾化吸入器、可复用的操作器具、软件（版权、

开发、购买）成本等。基本物质资源消耗成本计入项目价格，不另行收费。除基

本物质资源消耗以外的其他耗材，按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。

3.价格项目中所称的“穿刺”为主项操作涉及的必要穿刺技术，价格构成中的穿刺

操作不可收取相关费用；独立穿刺项目可按相应治疗价格项目收取。

4.价格项目中涉及“包括……”“……等”的，属于开放型表述，所指对象不仅局限

于表述中列明的事项，也包括未列明的同类事项。

5.价格项目中其他学科开展相应项目时，可据实收费。


